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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外仲裁案件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或“本公司”）与德国 CHENCO

化学工程和咨询公司（以下简称“CHENCO” ）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进展如下： 

一、仲裁事项情况 

本公司与 CHENCO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详见发布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的公告，分别为：2011年 7月 21日《关于仲

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7）、2012年 2月 23日《关于仲裁事项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12-09）、2012 年 11月 8日《关于仲裁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12-60）、2013年 6月 1日《关于仲裁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3-019）、

2013年 7月 3日《关于涉外仲裁案上诉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27）、2013年

8月 22日《关于不再启动涉外仲裁案上诉程序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9）、

2013年 8月 27日《关于涉外仲裁案件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0）、2014

年 7月 26日《关于涉外仲裁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59）、2014

年 8月 26日《关于涉外仲裁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66）。 

二、仲裁事项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收到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4]新中经三初字第 121 号）和《传票》（[2014]新中经三初字第 121号），

CHENCO第二次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应诉通知

书》内容为：CHENCO 诉你方多氟多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纠纷一案，现

发送申请书副本一份，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1.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依

法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遵守诉讼秩序，履行诉讼义务。2.你方应当在

收到申请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一式六份。3.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

加诉讼的，应当提交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资格证明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者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自然人参加诉讼的，应当提交身份证明。4.需要委托代理人

代为诉讼的，应当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按

照法律的规定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传票》的内容为：1.案号：[2014]新中经三初字第 121 号。2.案由：申请

承认和执行国外仲裁裁决。3.被传唤人：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4.传唤事由：

开庭。5.应到时间：2015年 1 月 27日上午 9：00。6.应到处所：本院第十九号

法庭。 

三、本公司意见 

本公司认为，1. CHENCO以夸大宣传的方式向包括多氟多在内的国内企业兜

售其所谓的“氟化学技术”，但实施结果均未成功，给国内氟化工行业造成无法

估计的经济损失及不良影响，其行为涉嫌欺诈，且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2.国际

商会仲裁院裁决书要求本公司支付惩罚性违约金不但不存在事实情形，更违反了

我国的公共政策和《纽约公约》的规定。3.国际商会仲裁院的仲裁程序违反仲裁

地法律，剥夺了本公司全面陈述案件的申辩权，且裁决书存在超裁和漏裁的情形，

程序违法。4. CHENCO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证据不足。5.本公司将依据相关

法律规定，申请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CHENCO申请不予承认和执行。 

四、本次申请执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2013年 6月，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裁决书送达后，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预计负债人民币 1500万元，但是，这并不代表本公司对

仲裁院所做出裁决的认可。CHENCO 本次申请承认和执行，预计不会对公司 2014

年度业绩产生影响，尚不能准确判断对后期利润的影响，但公司利用国内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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